
第1頁，共4頁，2024年10月版    認證編號：1710301-27 



第2頁，共4頁   2024年10月版

計畫內容 / 費用說明

註1：「特定重大疾病保險金」之等待期間為六十日，詳請參閱契約條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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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賠金計算範例
有一天，阿志在出差時不慎發生車禍，住加護病房3天後不幸死亡。國泰人壽會給付的金額有多少?(假設: 醫療費用為5萬元)

單位：新臺幣(元)

計畫內容：真平安 (計劃C)

●身故保險金=300萬元
●傷害醫療限額保險金=5萬元
●傷害醫療日額保險金=2千元x3天=6千元
●加護病房保險金=2千元x3天=6千元

+
附加保障：職災防護方案

●醫療定額保險金=8萬/30天x3天=8,001元
   身故保險金=(8萬-7.28萬)x45個月=32.4萬

 = 國泰人壽給付金額合計=339萬4,001元

職災防護方案年繳保險費=職保月投保薪資X(A)+(月投保薪資(註3)-職保月投保薪資)X(B)
=7.28 X 67 +(8-7.28) x 210 =639 (元)

職災防護方案保費計算範例
單位：新臺幣(元)

國泰公司員工阿志，職災編號30，職保月投保薪資72,800元(7.28萬)，月投保薪資為80,000元(8.00萬)，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
(A)=67，超過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(B)=210，其職災防護方案保險費約為：

單位：新臺幣(元)/每萬保額

常見職災編號：18(電子零組件、電腦、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、電力設備製造業)、25(建築工程業)、
29(機電、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)、30(批發業)、31(零售業)、39(住宿業、餐飲業)

職災防護方案費率表

職 災 防 護
加 保 規 定

1.員工須先投保基本計畫後，
   且為全員投保，方可附加。

2.投保人數：員工投保人數須
   達5人，且必須在要保單位
   參加勞保局職保之員工。

企業職災風險管理(註2)

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、失能、傷害或疾病時，雇主之法定補償責任：

註2: 本表僅為簡略示意表，實際雇主補償責任及職保給付範圍，仍以勞動基準法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相關法令為準。
註3:「平均月投保薪資」係指被保險人於遭遇職業災害之當月起前六個月，按「月投保薪資」總額平均所得以月計算之金額。「月投保薪資」係指比照勞動基準法

有關「工資」之定義及解釋所核計並向國泰人壽投保之金額。
註4: 醫療期間二年屆滿仍未痊癒，經指定醫院診斷，喪失原有工作能力，且不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者。
註5: 雇主須承擔責任為「按勞基法之補償金額扣除職保可抵充部分之金額」。

給付項目

平均月
投保薪資(註3)

身故保險
或

喪葬費用
失能給付 喪失工作能力給付

(註4)
前2個月 第3個月~第2年

第1~3天
事故發生日第4天起算

超出職保月
投保薪資部分 100% 100%1.5個月至

60個月
40個月

職保月投保
薪資部分 45個月 100%

勞保局給付部分 雇主責任(註5)

100% 40個月

45個月

傷害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之薪資補償

100%

30%

70%
1.5個月至

60個月



注意事項

投保計畫限制投保規定

保障內容

●投保計畫限制：
(1)計畫A~K擇一投保。
(2)各項商品須符合其保額限制及附加規定。
(3)本專案與其他專案不可重複投保(詳見國泰人壽官網

＞看商品＞主題商品＞企業團體保險＞其他及套裝商
品專案)。

●自由加購職災險保額限制：
(1)需員工身分之被保險人購買，且眷屬不得參加。
(2)若加購「職災防護」，其「月投保薪資」比照勞基法有關「

月平均工資」之定義所核計之金額，最高以新臺幣20
萬元為限。

●保險生效：本計畫商品皆為團體一年期保險，續保須經雙
方議定，本公司不保證續保。

●要保單位投保人數至少5人(不包含眷屬)。
●適用對象：職業類別為第一至第六類之要保單位，其團體內

之員工本人(領有固定薪資之員工)。員工本人參加後，其配
偶及子女才具有參加資格，且配偶及子女保障不得高於員
工本人。

●投保計畫A~D之被保險人，或被保險人數50人以上(含)之
團體，可免提供健康告知聲明書。

●年齡限制：員工本人及配偶：15足歲至65歲(投保計畫A~D
可至75歲)；子女：15足歲至未滿23歲未婚子女。

●繳別：年繳、半年繳、季繳、月繳。
(半年繳費率=年繳費率表*0.52、季繳費率=年繳費率表*0.262、
 月繳費率=年繳費率表*0.088)

本計畫限企業公司件投保(員工投保人數須大於有參加保險資格員工人數之75%)，以下團體不予承保：
(1) 中醫診所、宗教團體、政治團體、慈善團體、運動或競賽團體。
(2) 志工性質團體、工(公)會團體、協會團體、基金會團體(若僅投保其正式受薪員工，而非其會員或一般成員時，則可受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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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情請洽服務人員：

國泰人壽申訴電話：
市話免費撥打0800-036-599
付費撥打02-2162-6201

「國泰人壽新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」

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

，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
法所稱之日間留院/日間照護。

96.08.29國壽字第96080514號函備查
113.10.01依113.06.28金管保壽字第11304207572號函修正

84.05.22台財保第841508394號函核准
113.10.01依113.06.28金管保壽字第11304207572號函修正

96.05.25國壽字第96050414號函備查
110.12.01依110.11.29金管保壽字第1100149165號函修正

96.07.27國壽字第96070454號函備查
112.02.08依111.08.30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

95.10.17國壽字第95100329號函備查
112.02.08依111.08.30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

96.05.25國壽字第96050414號函備查
110.12.01依110.11.29金管保壽字第1100149165號函修正

111.05.01國壽字第1110050003號函備查
112.02.08依111.08.30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

96.11.09國壽字第96110213號函備查
依101.05.07金管保品字第10102059590號函修正

99.05.31國壽字第99050606號函備查
111.05.01金管保品字第1110050004號函備查

96.07.27國壽字第96070454號函備查
112.02.08依111.08.30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

95.10.04國壽字第95100102號函備查
109.09.01依109.07.08金管保壽字第1090423012號函修正

96.07.27國壽字第96070454號函備查
112.02.08依111.08.30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

99.11.26國壽字第99110893號函備查
110.12.01國壽字第1100120033號函備查

要保人可透過國泰人壽客服專線(市話免費撥打：0800-036-599、付費撥打：02-2162-6201)或網站(www.cathaylife.com.tw/cathaylife/)、
總公司(臺北市仁愛路四段296號)、分公司及通訊處所提供之電腦查閱資訊公開說明文件。

0800-036-599、付費撥打：02-2162-6201)或網站(www.cathaylife.com.tw/cathaylife/)，以保障您的權益。


